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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任教師作業………………………………………………【102年 4月 24日新增】【107年 1月 16日修訂】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任教師送審作業…………………………………………【102年 4月 24日新增】【107年 1月 16日修訂】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兼任教師作業………………………………………………【102年 4月 24日新增】【107年 1月 16日修訂】 

國立金門大學續聘兼任教師作業………………………………………………【102年 4月 24日新增】【107年 1月 16日修訂】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升等及送審作業……………………………………………【102年 4月 24日新增】【107年 1月 16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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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人事室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一、人事作業職掌: 

   依法辦理任免、遷調、勤惰、獎懲、退休、福利等各項人事事項。 

   二、人事作業層級目標: 

(一) 配合本校發展需求，逐年檢討調整修正組織架構及員額編制表，以應付日益繁重

之行政工作。 

(二) 延攬優秀師資與人才，全面提升教師與職員研發與專業能力。 

(三) 訂定人力績效評量標準，進行職工業務績效評估，以作為升遷、考核及遷調參考

並提高工作效率，確保本校有效運用員額，並維護同仁合法權益。 

(四) 人事制度相關法規不斷檢討及修正提案，依據法令規定提供規劃、創新、建議人

事興革事宜，協助學校依法行政以提升人事服務效能。 

(五) 定期辦理人事業務、辦理程序及相關法規之研討會，協助各單位處理相關業務。 

(六) 策辦員工在職訓練進修，有計畫培訓人才，充實業務知能，提昇人員素質。 

(七) 人事業務全面資訊化，並配合校園網路之建立，繼續開發新軟體及進行系統整合

與連線作業及無紙化措施。 

(八) 建立員工心理健康協助機制、定期關懷退休照護。 

  二、風險評估： 

人事作業對協助學校就遵循法令規定、保障同仁權益及提供正確法令有舉足之重，

各項作業項目皆影響內部控制之完整，應皆納入選定業務項目，惟初期以影響同仁

權益重大項目辦理。 

  三、選定業務項目 

如上所述，人事作業根據風險評估結果，原皆應納入選定業務項目，且大都已由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研定為共通性業務，可參採各權責機關所定之共通性作業範例，

初期選定以人事主要業務項目辦理。 

  四、控制作業 

本校各項人事控制作業，係為確保各項業務活動皆已有效運作，相關控制重點已併

入各項業務活動之作業流程中設計。本室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訂定對下列業務項目

之控制作業： 

項目編號 訂定作業項目  

AK1101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任教師作業 

AK1102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任教師送審作業 

AK1103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兼任教師作業 

AK1104 國立金門大學續聘兼任教師作業 

AK1107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升等及送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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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K1101 

項目名稱 新聘專任教師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每年 8 月、2 月定期核算各學院教師現有員額及次一學期可

聘任餘額，各學院依可聘任餘額辦理教師聘任事宜。 

二、於學期開始前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聘任案，始可自該學期

開始之日（8 月 1 日或 2 月 1 日）起聘；若於學期開始後始

經校教評會通過之聘任案，則應自校教評會通過陳奉校長批

示之日起聘，但到職日若遲於開學日者，則以其實際到職日

起聘。故各系所應把握時效，於每學期所屬學院教師可聘任

餘額核算後開始提聘作業。 

三、系(所、中心)依據該單位缺額、課程需要公開徵才。 

四、人事室收件後，協助召開新聘教師甄審委員會，推薦需用名

額 2至 4倍之人員並移交相關資料予系(所、中心)進行初審。 

五、系(所、中心)教評會依據該單位缺額、課程需要、各級教師

應授課時數等進行初審。 

六、學院檢視有關證件資料及系所教評會組成及程序。 

七、院教評會依據系所教評會初審結果及提聘案檢附證件資料等

進行復審。 

八、簽會教務處審核聘任教師之必要性及開課情形說明。 

九、人事室行政作業檢視有關證件資料，及各系所、院教評會組

成及程序。 

十、校教評會依據各院教評會復審結果及提聘案檢附證件資料等

進行決審。 

十一、人事室依教評會決議結果製發預聘函、聘書。 

控制重點 一、 教師聘任員額以學術單位為基準，採總量管制原則進行，以

各學術單位編制員額為聘任教師上限，可聘任教師餘額包含

專、兼任教師核算，爰各系(所)聘任兼任教師，以尚有可聘

任教師餘額時為限。 

二、 各級教評會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須符合本校教評會設置辦

法、各學院及各系(所、中心)教評會設置規定。  

三、 新聘教師除符合免外審要件外，應一律辦理著作外審，各系

(所、中心)建請免外審者，應充分討論其所附免著作外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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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並於理由書中詳載討論過程及基準。 

四、 新聘專任教師須附聘任該師之必要性及開課情形說明，會經

教務處審核。 

五、 教師聘任案，各學院應以票數呈現審議結果，否則不列入校

教評會議程審議。 

六、 聘書載明聘期與職級，聘期以學年(期)為單位，如聘書已發

而專任教師未到任，因涉及日後年資採計，學校應收回該

聘書。 

法令依據 一、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四、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五、 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六、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七、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1) 教育部認可之 13 個國家學位參考名冊 

(2) 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 

八、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十、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十一、 國立金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處理辦法 

十二、 國立金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一、國立金門大學教師新聘專任教師申請表。 

二、新聘(專任)教師名次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222&KeyWord=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9.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00164.pdf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Hire362.htm
http://140.123.5.6/person/form/part2/8.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2.pdf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23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8.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Hire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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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任教師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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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1101 

系教評會審議 

 

校長批示 

專任教師提討論案 

製發預聘函 

製發聘書 

  員額核算      

 
控制重點(1)  

控制重點(6) 

控制重點(2)  

院教評會審議 

院教評會審議 

 

提聘案簽會人
事室及教務處 

 

校教評會審議 

 

控制重點(4)  

控制重點(5)  

控制重點(3)  

新聘教師甄審委員會審議 

 

新聘教師未具

擬聘等級教師

證書者 

院教評會審議 

 
由院將有關教

師資格審查資

料送教務處辦

理著作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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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新聘專任教師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教師聘任員額以學術單位

為基準，採總量管制原則

進行，以各學術單位編制

員額為聘任教師上限，可

聘任教師餘額包含專、兼

任教師核算，爰各系(所)

聘任兼任教師，以尚有可

聘任教師餘額時為限。 

      

二、 各級教評會出席人數及

決議人數須符合本校教

評會設置辦法、各學院及

各系(所、中心)教評會設

置規定。 

      

三、新聘教師除符合免外審要

件外，應一律辦理著作外

審，各系(所、中心)建請

免外審者，應充分討論其

所附免著作外審理由，並

於理由書中詳載討論過

程及基準。 

      

四、新聘專任教師須附聘任該

師之必要性及開課情形

說明，會經教務處審核。 

      

五、教師聘任案，各學院應以

票數呈現審議結果，否則

不列入校教評會議程審

議。 

      

六、聘書載明聘期與職級，聘

期以學年(期)為單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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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書已發而專任教師未

到任因涉及日後年資採

計，學校應收回該聘書。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

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

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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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K1102 

項目名稱 新聘專任教師送審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經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聘任之新聘專任教師未具擬聘

等級教師證書者，各學院應於九月一日（二月一日起聘）或三

月一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教師資格審查資料送教務處

辦理著作外審。凡新聘教師以學位或文憑送審，需於聘期開始

年月列冊報部請證，得以當月起計年資，若各校校教評會通過

新聘教師聘任時間晚於其起聘期間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

校教評會通過月起算。逾期未報部者，以其報部日期作為年資

起計年月。 

二、新聘專任教師應至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網址：

www.schprs.edu.tw 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相片送人事室

辦理。 

三、人事室查核並檢齊送審人以下資料，陳請校長核定後，報教育

部審定教師資格。 

(一)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 條至第 18 條所列各款證明文件，

及現職聘書。 

(四)教師資格審查名冊。 

(五)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 

四、特殊情況(學歷查證/申訴中/其他特殊狀況)於聘期開始 3 個月

內報部保留年資者，須檢附教育部核定函。 

控制重點 一、是否確實檢核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上所載各項資料，若有不符

或缺漏，是否命其補正或查明。 

二、以國外學歷送審者，是否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

規定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法令依據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國立金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處理辦法 

國立金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作業要點 

http://www.schprs.edu.tw/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2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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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單 一、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送教育部)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送教育部) 

三、教師資格審查名冊(送教育部) 

四、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送教育部) 

五、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六、國立金門大學新聘教師資格審查申請表 

七、國立金門大學新聘教師資格審查應檢送表件一覽表 

八、國立金門大學教師辦理學位審查資格檢核表 

九、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十、教師資格審查各系所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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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任教師送審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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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給教師證書 

AK1102 

查核並檢齊送審人資料如下： 
1.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2.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3.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條至第 18條所
列各款證明文件，及現職聘書 

4.教師資格審查名冊 
5.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 

 人  事  室 

報送教育部

審定 

 

控制重點(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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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新聘專任教師送審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是否確實檢核教師資格審

查履歷表上所載各項資

料，若有不符或缺漏，是

否命其補正或查明。 

      

二、以國外學歷送審者，是否

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

認辦法」之規定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

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

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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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K1103 

項目名稱 新聘兼任教師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每年 8 月、2 月定期核算各學院教師現有員額及次一學期可

聘任餘額，各學院依可聘任餘額辦理教師聘任事宜。 

二、於學期開始前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聘任案，始可自該學期

開始之日（8 月 1 日或 2 月 1 日）起聘；若於學期開始後始

經校教評會通過之聘任案，則應自校教評會通過之日起聘。

故各系所應把握時效，於每學期所屬學院教師可聘任餘額核

算後開始提聘作業。 

三、系(所、中心)依據該單位缺額、課程需要辦理徵才。 

四、系(所、中心)教評會依據該單位缺額、課程需要、各級教師

應授課時數等進行初審。 

五、院教評會依據系所教評會初審結果及提聘案檢附證件資料等

進行復審。 

六、簽會教務處審核聘任教師之開課科目。 

七、人事室行政作業檢視有關證件資料，及各系所、院教評會組

成及程序。校教評會依據各院教評會復審結果及提聘案檢附

證件資料等進行決審。 

八、人事室依教評會決議結果製發聘書。 

控制重點 一、 確認各教學單位是否仍有可聘任教師餘額。 

二、 各級教評會關於聘任案之出席與決議人數，是否符合相關規

範？院教評會之決議是否載明表決票數？  

三、確認現為公教人員之兼任教師，每週上班時間兼課是否以 4

小時為限？是否已行文至其任職機關(學校)請求同意其兼

課？ 

四、已發聘書而兼任教師未開課者，是否確實收回該聘書。 

法令依據 一、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1) 體育類科教師參加國際

重要賽會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相關規定 

四、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五、 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4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_1.pdf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_1.pdf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222&KeyWord=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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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七、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1) 教育部認可之 13 個國家學位參考名冊 

(2) 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 

八、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十、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十一、 國立金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使用表單 一、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兼任教師申請表 

二、國立金門大學新聘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申請表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00164.pdf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Hire362.htm
http://140.123.5.6/person/form/part2/8.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12.pdf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23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8.doc
http://140.123.5.6/person/rule/teacher/Hire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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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作業新聘兼任教師作業流程圖 

 

 
                             

                                                

                                

                        

                                         

                               

 

 

 

 

  

 

 

 

                        

 

                               

 

 

                               
               
 

 

                                   

          

 

                                

                            

 

 

 

 

 

 

  員額核算      

 

AK1103 

系教評會審議 

 

校長批示 

1兼任教師提報告案 
2兼任教授、副教授無教師證書者提校教評
會討論 

兼任教師現為公教人員者，每週上班時間兼課以 4 小時為限，

須行文其任職機關(學校)同意其兼課。 

製發聘書 

控制重點(1)  

控制重點(4) 

控制重點(2)  

院教評會審議 

院教評會審議 

 提聘案簽會人
事室及教務處 

 

校教評會審議 

 

控制重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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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新聘兼任教師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確認各教學單位是否仍有

可聘任教師餘額。 
      

二、各級教評會關於聘任案之

出席與決議人數，是否符

合相關規範？院教評會之

決議是否載明表決票數？  

      

三、確認現為公教人員之兼任

教師，每週上班時間兼課

是否以 4 小時為限？是否

已行文至其任職機關(學

校)請求同意其兼課？ 

      

四、已發聘書而兼任教師未開

課者，是否確實收回該聘

書。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

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

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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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K1104 

項目名稱 續聘兼任教師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每年 3月、10月人事室以函通知各系(所、中心)繳交「兼任教

師續聘名冊」及教學評量一覽表。 

二、兼任教師聘期，續聘一次為一學期。 

三、續聘名冊應經系（所、中心）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 

四、續聘名冊應經院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 

五、院教評會審議後，由學院檢送「兼任教師續聘名冊」、續聘教

師最近一次之「教學評量一覽表」、學院、系（所、中心）教

評會會議紀錄，簽會人事室、教務處並陳校長核示後送校教評

會審議。 

 

控制重點 一、 各系所應於通知期限內繳交「兼任教師續聘名冊」及教學評量

一覽表。 

二、 各級教評會關於續聘案之出席與決議人數，是否符合相關規

範。 

三、續聘兼任教師現為公教人員者，每週上班時間兼課是否以 4 小

時為限？是否已行文至其任職機關(學校)請求同意其兼課？ 

法令依據 一、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 國立金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使用表單 一、兼任教師續聘名冊。 

二、教學評量一覽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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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續聘兼任教師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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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1104 

系、院教評會審議 

兼任教師續聘名冊、教
學評量一覽表及系、院
教評會紀錄送人事室 

校長批示 

 

 

兼任教師現為公教人員者，每週上

班時間兼課以 4小時為限;須行文其

任職機關(學校)同意其兼課 

製發聘書 

控制重點(2) 

控制重點(3) 

以函通知各系所繳
交兼任教師續聘名
冊及教學評量一覽
表       

 

控制重點(1)  

校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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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續聘兼任教師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各系所應於通知期限內繳

交「兼任教師續聘名冊」

及「教學評量一覽表」。 

      

二、各級教評會關於續聘案之

出席與決議人數，是否符

合相關規範。 

      

三、續聘兼任教師現為公教
人員者，每週上班時間
兼課是否以 4 小時為
限？是否已行文至其任
職機關(學校)請求同意
其兼課？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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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K1107 

項目名稱 教師升等及送審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6月10日及12月10日前各級教師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升等申請。 

1. 二、6月 20日及 12月 20日前各系召開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結果彙 

2.    送學院審查。 

3. 三、10月 5日及 4月 5日前各學院完成著作外審並召開院教評會復審後，    

4.    將審查結果送人事室。 

5. 四、1月及 6月底前召開校教評會進行決審。 

6. 五、2月、8月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函報教育部核發高一職級教師證書。 

六、教育部教師證書核發後辦理高一職級薪級改敘事宜。 

控制重點 一、 教師申請升等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1 條至第 18 條高一職

級教師任用資格。 

二、 教師升等生效當學期須有在校任教授課之事實。  

三、 各級教評會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須符合本校教評會設置辦法、各學

院及各系(所、中心)教評會設置規定。 

四、 各級教評委員不得低階高審。  

五、 各系（所、中心）、學院教評會紀錄應詳實記載委員出席狀況（含迴

避情形）及投票情形（含票數或通過比例），並落實以院教評會為實

質審，以投票方式顯示結果，否則不列入校教評會議程審議。 

六、 院外審：各院應辦理著作審查，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名單由系教評會

或所授權系教評會委員組成之提名小組推薦八人，院教評會或所授

權院教評會委員組成之提名小組推薦四人，共十二人，經院教評會

召集人以密件送請學術副校長圈選三人，陳請校長聘任後，將該申

請升等教師之著作密送校外審查。 

七、 校外審：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名單由院教評會或所授權院教評會委員

組成之提名小組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八人，校教評會或所授權校教評

會委員組成之提名小組推薦四人，共十二人（不得與學院外審重覆

送同一人），以密件送請校長圈選三人後，由教務處將該申請升等教

師之著作密送校外審查。 

法令依據 一、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使用表單 一、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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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報教育部） 

三、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報教育部） 

四、 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報教育部） 

五、 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報教育部） 

六、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升等申請表 

七、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升等應檢送表件一覽表 

八、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辦理升等檢核表 

九、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基準表 

十、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報教育部） 

十一、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教師資格審查申請表 

十二、 國立金門大學新聘教師資格審查應檢送表件一覽表 

十三、 國立金門大學教師辦理學位審查資格檢核表 

十四、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十五、 教師資格審查各系所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名單 

十六、 國立金門大學升等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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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教師升等及送審作業流程圖 

 AK1107 

開始 

各系所召開系所教評會初審 

 

各學院完成著作外審並召開院教評會復審後送人事

室 

 

召開校教評會進行決審 

函報教育部核發證書 

結 束 

各級教師向所屬系所提出升等申請 

教育部資格審定核發高一職級教師證書 

 

控制重點(1)(2) 

控制重點

(3)(4)(5)(6)(7) 

教育部教師證書核發後辦理薪級改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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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教師升等及送審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教師申請升等須符合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 16-1 條至第

18 條高一職級教師任用資

格。 

      

二、教師升等生效當學期須有在

校任教授課之事實。  
      

三、各級教評會出席人數及決議

人數須符合本校教評會設置

辦法、各學院及各系(所、中

心)教評會設置規定。 

      

四、各級教評委員不得低階高審。        

五、各系（所、中心）、學院教評

會紀錄應詳實記載委員出席

狀況（含迴避情形）及投票

情形（含票數或通過比例），

並落實以院教評會為實質

審，以投票方式顯示結果，

否則不列入校教評會議程審

議。 

      

六、院外審：各院應辦理著作審

查，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名單

由系教評會或所授權系教評

會委員組成之提名小組推薦

八人，院教評會或所授權院

教評會委員組成之提名小組

推薦四人，共十二人，經院

教評會召集人以密件送請學

術副校長圈選三人，陳請校

      



 

AK-23 

 

長聘任後，將該申請升等教

師之著作密送校外審查。 

七、 校外審：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名單由院教評會或所授權院

教評會委員組成之提名小組

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八人，校

教評會或所授權校教評會委

員組成之提名小組推薦四

人，共十二人（不得與學院

外審重覆送同一人），以密件

送請校長圈選三人後，由教

務處將該申請升等教師之著

作密送校外審查。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

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

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

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